
关于开展第二届骨干教师、青年骨干培育教师选拔工作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快我校教师队伍建设步伐，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全

面提升青年教师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根据《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骨干教师培养与管理办法》和《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青年骨干培育教

师选拔及管理办法》（湖文发[2022]24 号）文件精神，学校将开展第二

届骨干教师、青年骨干培育教师的选拔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拔范围、资历和条件：

骨干教师、青年骨干培育教师选拔范围、资历和条件详见《湖北师

范大学文理学院骨干教师培养与管理办法》和《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青年骨干培育教师选拔及管理办法》（湖文发[2022]24号）的相关规定。

评选过第一届骨干教师和青年骨干培育教师的，均可报名本次选拔。

二、选拔程序和时间安排

选拔程序 工作内容 截止时间

个人申请
如实填写申报表和条件汇总表并附上相

关支撑材料
11月 18日

单位推荐

组织专家评议并审核申报人基本情况、

工作量、选拔条件满足情况和支撑材料

的真实性

11月 25日

教务部审核 审核申报人评教情况 11月 28日

人力资源部审核 审核申报人年度考核情况和组织评审会 另行通知

三、工作要求

1.各单位要广泛动员，组织全体教师认真学习相关文件，鼓励符合

条件的教师积极参与选拔；

2.申报人应如实填写申报表，如发现有弄虚作假的行为，学校将取

消申报资格并通报批评；



3.申报人在申报表中所填报的教科研项目、学术论文、专著、专利

等个人成果截止时间为 2025年 11月 18 日；

4.各相关部门要认真审核申报材料，明确经手人的审核责任，如因

审核不严导致严重后果，学校将启动问责机制予以问责。

四、申报支撑材料提交要求

1.所有科研，教研，一流课程等相关材料按照年份由近到远的顺序

进行装订，提交的教科研材料请务必规范：在研的，提交完整的红头文

件立项通知正文＋本人科研立项名字所在页（本人名字用红笔标注）；

已结题的，提交完整的红头文件结题通知正文＋本人科研结题名字所在

页(名字用红笔标注)；

2.论文需提交：论文网站收录截图＋封面＋本人目录页（本人名字

须用红笔标注）＋本人论文首页＋封底等不超过 10页的复印件;(论文

截图必须清晰，有：收录论文的网站名、论文题目、作者、单位等信息。）

3.著作需提交：封面+版权页（包含出版社、版本、CIP 数据、ISBN

等相关信息）+前言+本人撰写字数证明材料；

4.所有指导学生获奖证书须提供包含指导教师本人姓名的证书，同

时附上该奖项相关的教育部或教育厅文件。

5.每位申报教师的电子版材料请按统一格式（压缩包 5：电子档材

料提交模板）整理打包。

6.申报材料电子档、纸质档由（学院）部门统一报送：纸质档材料

提交至行政楼 201 办公室，电子档提交徐卓娅，邮箱：506747800@qq.com。

所有材料请于 12月 2日前提交。



附件：

1.《骨干教师项目申报表》

2.《青年骨干培育教师项目申报表》

3.《骨干、骨干培育教师条件汇总表》

人力资源部

2025年 11月 13 日


